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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

《佛山市燃气企业诚信档案和不良

行为公示制度》的通知
禅城、南海、高明和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市燃气行业协会：

    现将《佛山市燃气企业诚信档案和不良行为公示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16年11月22日        

佛山市燃气企业诚信档案和

不良行为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燃气企业市场行为，增强企业诚信意识，推进诚信、守法经营，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等要求，建立全市燃气企业的诚信档案和不良行为公示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燃气经营活动、或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业务的企业（以下简称燃气企业）。    

第三条 各区燃气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的燃气企业建立诚信档案。一份诚信档案记录文书只记录辖区一个燃气企业。

第四条 诚信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良好行为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

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良好行为，主要包括获得政府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表彰、评优评先及其他良好评价、认定、认证（自主研发了国家鼓励、支持的相关燃气科学技术，研发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等。

第六条  本制度所称不良行为，主要包括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的行为（详见附件1）。燃气企业的不良行为依据下列法律文书或文件认定：

（一）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燃气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通报文件；

（三）经有关职能部门或机构查证,并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

（四）其它相关的文件。

第七条 各区燃气主管部门负责本制度在辖区的组织实施，建立健全辖区燃气企业诚信档案，对辖区燃气企业的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及时记录在案（填写附件2）并公示（附件3），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公示期均为半年。

第八条 对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的良好行为或不良行为, 区燃气主管部门应书面通知相应燃气经营企业。

良好行为或不良行为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相应燃气经营企业无书面异议的，该项行为将录入相应燃气经营企业诚信档案。对行为记录有异议的，相应燃气经营企业可在收到行为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区燃气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辩。区燃气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辩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并书面答复。经审核，异议成立的，不予录入诚信档案系统。

    第九条 燃气主管部门应当将有不良行为记录的燃气企业列入重点监督检查对象，加大抽查频率，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条  燃气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制度规定，认真履行对燃气企业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的记录职责。对不按规范记录、推委、拖拉或者滥用职权、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将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市住建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2016年11月22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11月22日。

附件1

燃气企业不良行为公示内容

一、燃气企业（持燃气经营许可证）有以下行为的认定为不良行为：

1、当燃气供应严重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后，燃气经营企业未能予以配合，未能承担相关应急职责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2、未公示业务流程、服务承诺、收费标准和服务热线等信息，未按照国家燃气服务标准提供服务；（《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

3、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4、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

5、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四款）

6、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五款）

7、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六款）

8、给非自有气瓶或者技术档案不在本企业的气瓶充装燃气；（《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

9、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八款）

10、冒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标识从事燃气经营、服务活动；（《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九款）

11、未按照有关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或未定期对燃气设施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12、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13、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后，未立即启动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抢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14、未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七款）

15、未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七款）

16、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燃气经营企业新建、改建、扩建、撤销燃气接收站、储存站、储配站、燃气汽车加气站、瓶装燃气供气站，未向主管部门申请变更或撤销的；（《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17、给报废、超期未检和不合格的气瓶充装燃气；（《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18、给残液量超过规定的气瓶充装燃气；（《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

19、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充气量的误差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四款）

20、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未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装置；（《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五款）

21、超出经营许可范围经营；（《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六款）

22、拒绝向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供应燃气；（《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23、暂停或恢复供气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用户；（《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

24、未按规定定期对用户免费提供入户安全检查，未建立完整检查档案；（《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有以下行为的认定为不良行为：

    25、安装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与气源不适配的燃气器具，或者维修达到报废年限的燃气器具；（《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26、使用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材料和配件；（《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27、伪造、涂改、出租、借用、转让或者出卖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资质证书；（《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

28、由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原因发生燃气事故；（《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三款）

29、未经燃气供应企业同意，移动燃气计量表及表前设施；（《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四款）

30、限定用户购买本企业生产的或者其指定的燃气燃烧器具和相关产品；（《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31、聘用无职业技能岗位证书的人员从事安装、维修业务；（《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32、由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的原因造成燃气事故，但未承担起相应赔偿责任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附件2

燃气企业良好和不良行为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经营许可证编号：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1、良好行为

	日期
	良好行为
	依据
	认定部门
	备注

	
	
	
	
	

	
	
	
	
	

	
	
	
	
	


2、不良行为

	日期
	不良行为
	依据
	认定部门
	备注

	
	
	
	
	

	
	
	
	
	

	
	
	
	
	


附件3

燃气企业良好和不良行为公示表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营业执照号码
	

	营业范围
	

	法定代表
	

	行政许可核准时间
	

	证书编号
	

	企 业 良 好 行 为 登 记

	序号
	时 间 及 具 体 内 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 业 不 良 行 为 登 记

	序号
	时 间 及 具 体 内 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办公室        2016年11月22日印发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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